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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提出、归口并组织实施。 

本标准起草单位：青岛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综合监督执法局、国家城市供水水质监测网青岛监测站、

青岛百发海水淡化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孟宪州、刘景杰、杨鸿宾、杨洋、魏磊、王晓芳、张晓东、杨兴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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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水淡化生活饮用水集中式供水单位卫生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海水淡化生活饮用水集中式供水单位卫生管理的术语和定义，供水单位卫生管理要

求，水源卫生要求，生产过程卫生要求，输配水卫生要求，水质检验，信息报告和事件处理等。 

本标准适用于山东省内以海水为水源，生产和供应海水淡化生活饮用水的集中式供水单位。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3097—1997 海水水质标准 

GB 3838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T 5750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CJ/T 206 城市供水水质标准 

HY/T 220 海水淡化水源地保护区划分技术规范 

《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分类目录》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制定） 

《生活饮用水集中式供水单位卫生规范》（2001） 卫生部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海水淡化 

脱除海水中的盐分，生产淡水的过程。 

3.2  

生活饮用水 

供人生活的饮水和生活用水。 

3.3  

海水淡化生活饮用水集中式供水单位 

自海水水源集中取水，采用反渗透、低温多效等海水淡化技术处理，通过输配水管网送到用户或者

公共取水点的供水单位，以下简称供水单位。 

3.4  


